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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《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更好满足企业跨境运营资金需要,统一并完善境内企

业境外放款业务管理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

起草了《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办法》起草背景

目前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业务管理主要依据为《国家外

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汇发〔2009〕24 号）和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

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6〕

306 号），后续又通过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

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0〕330 号）对境外放款

业务部分管理要求进行了完善。总体看，本外币境外放款业

务监管框架基本一致，但在资金来源、放款期限、展期管理

等管理要求上存在差异。为统筹发展与安全，更好满足企业

跨境运营资金需要,有必要发布《办法》，统一并完善本外币

管理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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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三十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是明确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定义。境内企业境外放款指

“境内非金融企业以其自有资金，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、利

率、期限、用途等，向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

行为”。

二是规范放款人和借款人资格。放款人应依法注册成立

1 年（含）以上，有持续良好经营的记录，有健全的财务制

度和内控制度，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借款人应依法

注册成立且有持续良好经营的记录，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

行为。放款人与借款人具有直接或间接持股关系，或者由同

一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。放款人对同一借款人的境外放

款金额及余额与借款人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符合。

三是完善放款资金管理。资金来源和使用方面，放款人

不得使用个人资金或利用自身债务融资为境外放款提供资

金来源，境外放款资金应在放款协议约定的用途范围内使

用。利率和期限管理方面，利率和放款期限应商业合理，期

限原则上在 6 个月（含）至 5 年（含）之间。同一笔境外放

款原则上展期不得超过一次。币种匹配方面，以人民币登记

的境外放款，原则上应以人民币放款和回收；以外币登记的

境外放款，原则上应以外币放款和回收。规制逾期行为方面,

要求所申请办理登记的境外放款对应的借款人存量境外放

款不存在逾期。明确放款人逾期风险预警、识别、报告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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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出现逾期风险，放款人应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。涉及

以人民币放款的应同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报告。

四是实行本外币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管理。统一本外币放

款额度上限和余额管理，放款人任一时点的境外放款余额不

得超过其境外放款余额上限。设置币种转换因子，以外币开

展境外放款业务将额外占用境外放款额度，鼓励更多使用人

民币。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局根据国际收支形势及国家

宏观调控要求，对宏观审慎调节系数、币种转换因子进行适

时调整。

五是强化主体责任，做好政策衔接。放款人应对境外放

款业务的真实合规性负责，监督借款人放款资金的使用,并

报告异常情况。银行应做好放款与回收的审核监测。细化放

款人和银行的违规情形。同时，与跨境担保、境外直接投资、

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、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

中运营等业务做好政策衔接。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
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

充分听取了有关企业、银行和分行分局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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